
一、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

供应商公章或电子签章： 鼎信数智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备注：提供有效的供应商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的扫描件，应完整的体

现出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的全部内容。



1.公司名称变更说明

自2022年10月13日，因公司业务发展需要，经合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核准，原“安徽鼎信项目管理股份有限公司”已更名为“鼎信数智技术集

团股份有限公司”，公司营业执照、财税、资质、业绩承继等均已同步完

成变更手续办理，公司业务主体和法律关系不变。

依据重组协议业务主体和法律关系不变，原签订的合同继续有效，原

有的业务关系保持不变。

本文件中所附的公司资质、业绩、荣誉、人员等材料名称主体为“安

徽鼎信项目管理股份有限公司”,“鼎信数智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”此类

文件仍具有相同的效力。

特此说明。

后附企业名称变更证明材料



2.公司名称变更说明证明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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